
摩根士丹利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部分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与有关销售机构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11月26日起，

摩根士丹利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25121；C类

025122，以下简称“本基金”）参与部分销售机构开展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定投”）、转换及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方案 

自 2025年 11月 26 日起，投资者通过以下销售机构申购、定投、转换及赎回本基金，

享有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以下销售机构活动公告为准（其中转换业务仅对申购补差费

部分优惠，赎回业务仅对赎回费归非基金资产部分优惠），销售机构名单及参与费率优惠事

项如下： 

 

1、 同时开通申购、定投、转换、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销售机构名单如下： 

序号 销售机构名称 

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5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6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7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8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9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0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1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3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5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6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7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8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19 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0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1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2 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3 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4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5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6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7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8 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9 上海证达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0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1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2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3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34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36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7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38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39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 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1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2 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3 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4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45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6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7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基金原申购费率、基金转换补差费率如适用固定费用的，则仍按原费率执行，不再

享有费率折扣。 

3、 各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流程以其规定为准。 

4、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官方网站产品页面查询各销售机构的联系方式。 

5、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所有。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述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或网站  

    2、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站：www.morganstanleyfunds.com.cn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

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

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

式。 



 

 

 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 (中国) 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